
中華科技大學獎勵著作實施辦法 

87 年 6 月 25 日 86 學年第 2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89 年 5 月 22 日 88 學年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0 年 5 月 22 日 89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0 年 8 月 22 日 90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1 年 12 月 30 日 9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3 年 4 月 20 日 92 學年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3 年 9 月 01 日 93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6 年 2 月 13 日 95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6 年 9 月 6 日 96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6 年 12 月 25 日 96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7 年 11 月 24 日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8 年 9 月 10 日 98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8 年 11 月 23 日 98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8 年 12 月 21 日 98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年 2 月 25 日 98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年 9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下稱教師）之著作，

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範圍如下：  

一、教師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二、教師在知名期刊發表論文所需之費用。 

三、教師出版與教學相關之著作。 

第三條  本校教師每年度發表著作且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期刊，可於當年度

十月三十一日前向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申請著作獎勵，

每年辦理一次發放與表揚。所有著作獎勵點數之換算金額比照申請

年度之標準辦理。 

教師著作之獎勵金額，依其類型分類如下： 

一、發表於國內和國外之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期刊和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排行(rank)屬前百分之十者，每篇著作獎勵

點數六萬點。 



 1

二、發表於國內和國外之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和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在該領域之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行(rank)屬前百分之五十者，每篇著作獎勵點數三

萬點。 

三、發表於國內和國外之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I(Engineering 

Index)期刊和 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每篇著作獎勵點數一萬五仟點。 

四、發表於國科會 Proceeding 、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HCI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Core 所收錄之期刊，每篇著作獎勵點數一萬五仟點。 

五、除上（一）至（四）款所列之期刊外，發表於其他有編審委員

會且為匿名審稿之國內、外期刊或雜誌者，每篇著作獎勵點數

四仟點。前述匿名審稿期刊之事實，須由申請獎勵者主動提

供，否則即不予補助。 

六、發表於中華科技大學學報者及其他學校學報者，每篇著作獎勵

點數三仟點。 

七、凡出版與教學相關之著作者，每本可申請著作獎勵點數五仟點

整，以第一版當年度為限。著作需經正式出版有 ISBN 编號。 

八、教師依前第五款及第七款申請著作獎勵時，申請人不得擔任申

請著作之出版發行人、編輯等有關之出版工作。 

教師依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申請著作獎勵時，須自行檢附刊出時ISI

提供之論文名稱(title)，期刊名稱，刊出日期，作者(author)等相

關資料，JCR(Journal CitationReports)，以及所屬領域期刊之影

響指數(Impact Factor)排行表，作為研究審查委員會暨經費審查委

員會審查之根據，分級之計算則依四捨五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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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辦法內所有之獎勵點數均可換算成實際獎勵金額。而每點所代表

之獎勵金額大小，係由教育部獎補助款之獎勵研究金額扣除必須繳

付之各項專利證照規費、年費補助及競賽優良獎金等款項後，再除

以全部申請之著作獎勵點數而計算獲得。 

第五條  發表在期刊之論文屬於技術報告或 Technical Note 者，獎勵金依

前點第三條第二項各款之百分之七十給付。 

第六條  本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列之各項獎勵之著作，若遭人檢舉違反學

術倫理，並由校教評會之專案小組調查屬實者，追回該著作之獎勵

金額。原獎勵申請人自調查案成立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著作獎勵。 

第七條  一篇著作具多名共同作者時其獎勵金額如下： 

一、若本校教師為第一作者時，獎勵金依第三條各款及第五條規定。 

二、申請獎勵金之著作具多名共同作者時，由本校教師作者申請之。 

三、若本校教師為第二作者，而第一作者非本校教師時，獎勵金由

第二作者申請，若第一作者為論文指導教授時，獎勵金為第三

條第二項各款及第五條規定之百分之八十，若第一作者並非該

著作指導教授時，獎勵金為百分之五十。 

四、若第一、第二作者非本校教師而第三作者為本校教師時，獎勵

金為百分之二十。 

五、第四作者或以後共同作者將不予獎勵。 

六、通訊作者視為第一作者。 

第八條  教師申請獎勵金之期刊或論文必須以本校名義發表，並繳交兩份抽

印本或影本及電子檔至研發處。 

第九條  一篇論文限一位作者申請一次獎勵，內容極相近之多篇論文僅選擇

其中獎勵金較高之一篇獎勵。 

第十條  教師投稿於國內、外知名期刊並被接受之論文，若該期刊須收取論

文發表費且無其他補助時，本校教師可檢具論文接受信函及收據隨

時向研究發展處申請補助，此項補助限本校教師必須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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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獲得前項補助者，不能申請第三條之獎勵。 

第十一條  每位教師每年度著作獎勵金(含依據本校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之獎助教師研究之獎助金)最高以二十萬元為限。 

第十二條  接受獎補助案件之著作，應由研發處統一收集後上網公布並留存

本校圖書館，供各界查閱。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